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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就部分飛機租賃活動推出特惠徵稅基準 
香港政府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在憲報刊登草案，就部分飛機租賃活動推出特惠徵稅基準。 
新條例預計將於二零一七/一八課稅年度實施。 

 

背景 
 

香港政府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在憲報刊登草案，就部分飛機租賃活動推出特惠

徵稅基準。新條例預計將於二零一七/一八課稅年度實施。建議徵稅基準的優惠

主要有兩方面： 

 

• “合資格飛機租賃商” 賺取的飛機租賃收入所徵收的稅額為租金收入淨額

的 1.65% 。 (一般應課稅款項(即租金收入總額扣減支出(如融資成本等，

但不包括折舊免稅額)的 20%為應評稅收入，再按特惠稅率 8.25%(即現行

香港企業利得稅稅率的一半)課稅)。 

 

• “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活動” 以 8.25%的特惠稅率課稅。合資格飛機租賃

管理活動的定義廣泛，除採購及租賃飛機等租賃管理活動外，還包括提供貸

款供關聯公司取得飛機擁有權、提供貸款供航空公司從合資格出租商取得飛

機擁有權，以及提供剩餘價值擔保等一系列融資活動。 

 

條例草案 

 

條例表面上假設香港的租賃管理人會利用數間在香港註冊成立的特定目的公司擁

有並以淨租機租約將飛機租賃予非香港航空公司。然而，租賃商亦可採取將飛

機擁有權和管理權集中在一家公司的整合模式。如若想受惠於新徵稅基準，企

業必須審慎研究符合資格的所需條件。 

 

“合資格飛機出租商” 和 “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人” 必須是只經營合資格活動

的法團，儘管租賃管理人可經營部分非合資格活動。這表示新的徵稅基準不適用

於運載乘客或貨物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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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 

飛機租賃活動的特惠徵稅基準

主要有兩方面： 

- “合資格飛機租賃

商” 賺取的飛機租賃

收入所徵收的稅額為

租金收入淨額的

1.65%；及 

- “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

活動” 以 8.25%的特惠

稅率課稅。 

總括而言，新徵稅基準值得

支持，應可令香港的競爭力

與愛爾蘭和新加坡等其他租

賃業務熱門地區一較高下。

若承租人是中國内地、日

本、俄羅斯等與香港已簽訂

優惠稅收協定的稅務管轄區

居民，這優勢尤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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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商和租賃管理人的中央管理及控制，以及其產生利潤的活動必須在香港進

行，並與該公司在香港以外設立的常設機構無關。 
 

租賃商和租賃管理人必須以書面方式表明其選擇採取新徵稅基準。 
 

租賃商 
 

租賃商的主要限制如下： 
 

• 飛機必須租賃予 “非香港飛機營運商”。“非香港飛機營運商” 是指無須繳納香

港稅項的非香港航空公司。由於經營香港航綫的航空公司一般都需要繳納香

港稅項，這項限制意味着租賃予大多數經營來往香港航綫的大型國際航空公

司的租約均不符合享受特惠徵稅基準的資格。但如果香港與相關航空公司

所屬居民國之間已簽訂稅收協定，該航空公司一般可獲豁免就來自國際航

綫的利潤納稅。(即使享有稅收協定待遇，若相關航空公司從附帶活動 (例如

在香港提供地勤或票務服務等) 賺取不符合相關稅收協定免稅資格的費用，

新徵稅基準仍不適用。所以，較佳的做法是只將實際需要就運載收入繳納香

港稅項的飛機營運商剔除)。 
 

• 租約必須是 “淨租機租約”。“淨租機租約” 是指為期至少一年，出租商不提供

機組人員，而且不負責飛機維修保養的租約。“淨租機租約” 不包括將會或可

轉移飛機產權予承租人的租約 (或更廣泛的協議)。雖然租賃予非香港航空

公司的大部分淨租機租約應符合享受特惠徵稅基準的資格，但條例草案的定

義十分細緻，租賃商需要認真研究以確保其租約符合資格。其中，附有市價

優先購買權的租約特別容易引起爭議。此外，屬於融購租約、租購協議或

有條件售賣協議的淨租機租約均不能享受特惠徵稅基準。(融購租約是指租

賃商以融資租賃方式入賬，或租金佔資產的絕大部分經濟價值或租期佔絕

大部分經濟效用期，及飛機產權將會或可轉移予承租人的租約。) 
 

• 租約必須在租賃商於香港經營的通常業務下進行。 
 

• 租賃商不能在香港經營任何其他產生收入的業務。 
 

條例草案内有條文訂明，如果持有用作合資格飛機租賃業務的飛機的時間不少於

3 年，該飛機將被視為資本資產。這表示租賃商於出售被租賃不少於 3 年的飛機

時，出售收益將不會在香港被徵稅，而同樣地, 出售時所產生的虧損亦不會獲得

稅務扣除。雖然該條文所產生的稅務結果未必理想，但亦至少清晰地界定了出售

飛機時的稅務處理。對於出售持有不足 3 年的飛機，該飛機是資本資產還是營業

資產將取決於相關事實和情況。儘管如此，較為肯定的是香港稅務局不大可能允

許租賃商就出售產生的虧損作稅務扣除。 
 

租賃管理人 
 

對於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人，條例草案設有安全港條文，容許合資格管理人經營

部分非合資格活動，但該租賃管理人來自合資格活動的利潤不可以少於整體利潤

的 75%，而用作經營合資格活動的資產價值亦不可以少於資產總值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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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避稅條文 
 

如其他稅務優惠一樣，條例草案也訂立了若干反濫用及反避稅條文。條文主要

包括防止已享受特惠徵稅基準的收入被納稅人在香港作稅務扣除。特別是由香

港航空公司直接或間接支付的款項，在租賃商或租賃管理人一方均不符合新徵

稅基準的資格。條例草案還規定相聯者之間的任何交易都必須基於公平交易原

則進行。 
 

 畢馬威的評論 
 

總括而言，新徵稅基準值得支持。現行的香港稅例一直是香港成為飛機租賃和管

理業務首選基地的障礙。於新徵稅基準下，香港的競爭力將可與愛爾蘭和新加坡

等其他租賃業務熱門地區一較高下。若承租人是中國内地、日本、俄羅斯等與香

港已簽訂優惠稅收協定的稅務管轄區居民，這優勢尤其顯著。雖然現時的建議可

能比原先預期的優惠較狹窄，但隨着條例草案進入立法程序，圍繞合資格租約、

目標航空公司租賃商及訂明管理活動複雜定義的部分問題應得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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